
营口南楼经济开发区宏远耐火材料厂年产 20 万立方米机制

砂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5年 10月 28日，营口南楼经济开发区宏远耐火材料厂主持

召开了营口南楼经济开发区宏远耐火材料厂年产 20万立方米机制砂

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审查会。参加会议的有营口南楼经济开发区宏

远耐火材料厂项目负责人、企业聘请的 3位专家和丹东市精益理化测

试有限责任公司 1位代表等。验收专家组和与会代表检查了项目的建

设和运行情况，审阅核实了有关资料，听取了该项目环保执行情况和

项目竣工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提出了补充、完善、修改意见。经过

这段时间的补充完善，现已达到验收条件，经验收组研究讨论，形成

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内容的基本情况

本项目中心经纬度坐标为：122°35′23.052″，40°37′

16.259″，项目位于辽宁省营口大石桥市南楼经济开发区高庄村，厂

界外北侧、东侧为空地；南侧为营口南楼经济开发区宏远耐火材料厂

办公楼及商品混凝土搅拌站；项目西侧傍山。

验收监测期间，建设单位按照环评及批复内容建成了生产车间一

座，生产内容全部位于车间厂房内，建筑面积 4000㎡，外购颚式破

碎机、圆锥破碎机、振动筛、制砂机、水洗轮、脱水筛、骨料皮带输

送机、提升泵、板框压滤机等设备，建成后年产机制砂 20万立方米。

二、验收范围及内容

《营口南楼经济开发区宏远耐火材料厂年产 20万立方米机制砂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关于营口南楼经济开发区宏远耐火材料厂



年产 20万立方米机制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大行审批环

发〔2022〕01号）规定的工程建设内容。

三、污染控制措施执行情况

（一）大气污染物

本项目大气污染物产污环节有：制砂粉尘、装卸及道路运输扬尘、

堆场扬尘。

（1）制砂粉尘

1）有组织排放

制砂过程中主要污染环节为鄂破工序，本项目采用将该工序置于

封闭厂房内，同时采用布袋除尘器对粉尘进行处理，最终废气通过

20m高排气筒排放至环境空气。

2）无组织排放

制砂过程中，上料、圆锥破碎、筛分产生无组织粉尘。上料斗位

于车间外，上料过程中全程喷淋降低粉尘排放；圆锥破碎、筛分工序

产生粉尘，通过封闭生产车间及湿法作业降低粉尘排放。

（2）装卸、运输及堆场扬尘

原料及成品装卸过程产生扬尘，通过洒水车降低扬尘排放；运输

过程产生扬尘，通过遮盖运输物料及道路撒水抑尘降低排放；原料、

泥饼、成品堆场产生堆场扬尘，通过将产污环节置于封闭厂房及定期

清运降低排放。

（二）污水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洗砂废水经污水池收集，由污水提升泵

提升至底泥沉淀池，添加絮凝药剂使底泥迅速沉淀，上清液流入清水

池，回用于筛分工序重复使用不外排。

本项目生活污水经旱厕收集后定期清掏用作农肥，不外排。



综上所述，本项目无污水产生。

（三）固体废物

（1）一般固废

泥饼：盘式真空过滤机脱出泥饼量约为6.1万 t/a（含水率约28%），

泥饼成分主要是石材表面附着的石粉，根据《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

录》泥饼固废代码为 900-099-S07，泥饼可外运至砖厂作为原料使用，

定期清运。

除尘器集尘：除尘器集尘量约 59t/a，成分主要是石材加工时产

生的粉尘，根据《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除尘器集尘固废代码为

900-099-S59非特定行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粉尘，通过收集袋装

后定期外售至砖厂。

落地灰：落地灰产生量 1.41t/a，根据《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

固废代码为 900-099-S59非特定行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粉尘，通

过收集袋装后定期外售至砖厂。

废布袋：布袋除尘器需要定期更换布袋，产生量 0.05t/a，产生的

废布袋代码为 900-009-S59

（2）危险废物

废机油、废机油桶：设备维修废机油产生量约 0.1t/a，废油桶产

生量约 8个/a。废机油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版）》中 HW08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非特定行业/900-214-08车辆、机械维修和

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废发动机油、制动器油、自动变速器油、齿轮油等

废润滑油；废油桶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中的其

他生产、销售、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及沾染矿物油的废弃包装

物(HW08)，废物代码为 900-249-08。收集后暂存于按《危险废物贮



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要求建设的危险废物贮存库（5m2），

待达到最低处置量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3）生活垃圾

本项目生活垃圾产生量约 1t/a，项目生活垃圾场内由若干垃圾桶

暂存，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代码为 900-099-S64。

（四）噪声

主要噪声源为设备运转时产生的噪声，验收期间本项目针对噪声

源采取的预防措施有：

（1）各生产设备合理布局远离厂界并放置于厂房内，通过厂房

降低厂界噪声；

（2）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使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避免设备的不正常运行。

（五）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

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根据项目特点采取分区防渗。本项目防渗

分区为：重点防渗区为危废暂存间（防渗技术要求：等效黏土防渗层

Mb≥6.0m，K≤1×10-7cm/s；或参照 GB16889执行）；一般防渗区为化

粪池、储水池、过滤机区域（防渗技术要求：等效黏土防渗层Mb≥1.5m，

K≤1×10-7cm/s；或参照 GB16889执行）；生产车间为简单防渗区（防

渗技术要求：一般的地面硬化）。

四、检测结果

丹东市精益理化测试有限责任公司“丹精益（验）〔2025〕015

号”：所检测的各项污染物均达到国家排放标准要求。

五、项目变更情况

验收监测期间，根据《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中 9条中不得提出



验收合格意见的情况，对本次验收项目发生的变更进行界定，本项目

已建成内容基本按照环评和批复建设，未发现重大变更事项。

六、验收意见

项目已按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成环境

保护设施，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使用；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

和地方相关标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环境

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

工艺、防治污染与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均没有发生重大变动；建设过

程中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与重大生态破坏；建设项目存在未批先建行

为，已受到地方环境主管部门处罚并缴纳罚款，随后编制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书并取得批复；本次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均为实测数据，

其内容满足本次验收要求，且验收结论明确、合理；项目没有其他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不得通过环境保护验收的因素。验收组认

为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营口南楼经济开发区宏远耐火材料厂： （公章）

项目负责人： （签字）

2025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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